可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十五种情形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陈华杰

死刑缓期执行是我国独创的死刑减刑制度，对防止错判、错杀起着缓冲过滤作用。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都属于死刑这同一刑种，两者的裁量根据都是“罪行极其严重”，两者的具体裁量标准都是刑事立法与司法解释中对适用死刑规定的那些具体条件。刑法第48条规定:“对于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可见，只有“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才是裁量死刑缓期执行的唯一标准。然而，哪些属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情况现行立法、司法解释均未作具体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哪些该立即执行，哪些该缓期执行，就几乎完全取决于法院、法官的自由裁量。笔者认为，在确认犯罪人罪该处死的前提下，可从如下因素或角度来考虑，以决定死刑是否必须立即执行。
1、在可处死刑立即执行，也可处死缓刑的情况下，如果犯罪人的行为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人民群众反响强烈，“民愤”极大的，应处死刑立即执行，反之，即可处死缓刑。例如，张某因家庭生活困难，无钱医治久病的母亲，便将其母亲骗出林外，用石头砸死后抛尸路边。一审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某死刑。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张某故意杀人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张某因无钱医治久病的母亲而将母亲杀害的主观恶性，与图财害命、奸情杀人相比，并非极其严重，人们对张某杀害母亲的犯罪行为给予了一定的理解和同情，“民愤”不大，从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必需出发，遂改判张某死缓刑。

2、犯罪人罪行极其严重，判决时此类犯罪活动仍然十分猖獗，顶风作案突出，犯罪率直线上升，出于一般预防的需要，也可对犯罪人处以死刑立即执行。反之，判决时治安形势较好，此类犯罪活动并不突出，阻吓、防范此类犯罪并不是当前治安的核心问题，就不必对犯罪人处以死刑立即执行，而应处以死刑缓期执行。例如朱某在分家析产过程中，埋怨父亲家产分配不公，在与父亲争吵过程申，一时火起，顺手抓起菜刀往父亲的脖子上砍了一刀，致使父亲的左颈动脉断裂，造成失血性休克死亡。一审法院认为朱某故意伤害的主观故意明确，危害后果极其严重，故判决朱某死刑立即执行。二审法院在死刑复核过程中却认为，朱某平时与父亲的关系较好，伤害的主观故意没有预谋，具有一定的突发性，其伤害的对象是自己的父亲，与因抢劫、强奸而引起的伤害案相比，其危害性要小一些，且有一定的局限性。此类犯罪具有一定的偶发性，并不是当前当地社会治安的突出问题，对朱某并非一定要处以死刑立即执行。遂改判朱某为死刑缓期执行。
3、对受害人无过错的案件可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而对受害人有明显过错的案件适用死刑缓期执行。例如，对那些无故而持刀杀人的，为泄愤报复而蓄意危害无辜老人和未成年人的，因抢劫、绑架、勒索而杀人灭口的，在公共场所爆炸、投毒致人死亡的，对这类犯罪分子，应当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而对因受到受害人的欺压、威胁、欺骗、侮辱、虐待、玩弄而杀害受害人的，被害人强迫被告人参与非法传销组织或黑恶性质组织的，被害人先实施殴打、伤害行为的。被害人劣迹难改，而被亲人“大义灭亲”杀害的，这类案件，因被害人均存在明显的不同程度的过错，所以对这类犯罪分子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应当适用死刑缓期执行以下刑罚。
4、对具有法定的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和明显的酌定从轻处罚情节的，应当或者可以适用死刑缓期执行。凡具备法定的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必须在量刑上体现从宽处罚，如果不是多次实施极其严重的犯罪或实施了几个极其严重的犯罪，绝对不能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凡具备法定、酌定的可以从宽处罚情节的，如无特殊情况，一般应当体现从宽处罚，可以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例如，对杀人后主动投案自首的犯罪分子，一般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如果犯罪分子连续杀害多人后投案自首，或者犯罪分子“罪行极其严重”，“民愤极大”，虽有投案自首，也可以不予从宽处罚，仍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5、对于事实完全清楚、证据充分确凿的犯罪人，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对于主要事实清楚，主要证据确凿，但仍有个别影响犯罪危害程度的事实未查清或不可能查清的，或者同案人间的罪责未查清或不可能查清的，依照"疑罪从轻"的审判经验，适用死刑缓期执行。例如没有直接查获贩毒犯罪分子的毒品，认定的贩卖毒品的数额是凭口供及言词证据而认定的，缺乏定性定量分析，就不能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而应适用死刑缓期执行，以留有余地，防止可能的错杀。又如，在共同杀人或共同伤害致人死亡案件中，当多数案犯在逃的情况下，谁是直接致人死亡的凶手，或谁是主犯未能查清，就不能对己归案的少数案犯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而应判处死缓，以留有余地。
6、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只应对最重要的主犯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其他重要的主犯可适用死刑缓期执行。例如，王某等4人在抢劫中对李某拳打脚踢，致李某肝脏破裂死亡。在本案中，每个被告人都动手殴打，按照单个人犯罪的严重程度来看，4个被告人都可以处死刑立即执行。然而，从刑罚始终蕴含的等量、等值报应角度看，犯罪分子非法杀害一人，我们却以合法形式剥夺4名犯罪分子的生命，“4命抵一命”，属超等量、超等值报应，使刑罚显得更加残忍和欠缺公平。在上述共同犯罪中，我们如果只对第一主犯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而对第二、第三、第四主犯适用死刑缓期执行以下的刑罚，既可以避免在同一案件中判处死刑人数过多，分化瓦解犯罪分子，又可以体现刑罚区别对待的审慎性和符合情理性。
7、如果保存犯罪人的生命有可能为破获其他重大案件，惩治其他犯罪人起到“活证据”的举足轻重作用的，则应当对该犯罪人适用死刑缓期执行。例如，张某贩卖海络因600克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归案，论罪应处死刑立即执行。但张某了解某贩毒团伙的情况，表示愿意协助司法机关侦破案件，并主动揭发提供了犯罪团伙的一些犯罪线索，不将他立即处死，就可能有助于破获该贩毒团伙。然而，真正查证破获该犯罪团伙可能需要一定的时日，从鼓励犯罪分子悔过自新和充分利用诉讼资源，节减诉讼成本的角度出发，应对张某适用死刑缓期执行。
8、土地、山林、草场、水源、宅基地等边界邻里纠纷和民族、宗教、宗派斗争导致的犯罪，往往都有复杂的历史、地理等原因，双方的是非难判。为了有利于化解矛盾，促进和睦，防止新的冲突，对这类案件中的犯罪人一般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如果确有罪行极其严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也只应对个别最重要的主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余的重要主犯可以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以下刑罚。
9、因婚姻、家庭矛盾而引起的杀人、重伤案件，其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具有特定性和局限性，行为往往带有突发性，危害结果发生后，犯罪人往往会醒悟悔罪。此类杀人、重伤案件与图财杀人、抢劫伤害相比，不仅社会危害性要小一些，主观恶性也要轻一点。因此，凡因婚姻、家庭矛盾而引起的非预谋性、突发性杀人、伤害案件，对犯罪人一般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因此类矛盾而引起的预谋性杀人、伤害案件，可以对犯罪适用死刑立即执行，但受害人家属反映不强烈、民愤不大的，也可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例如，张三邀请其哥哥张二到家里喝酒，为最后二两酒谁喝引起争吵，张三要张二喝，张二要张三喝，张三突然大怒，抓起小板凳连续砸打张二的头部，致张二颅脑破裂，当场死亡。一审法院认为张三当场打死张二，罪行极其严重，判处张三死刑立即执行。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张三虽然当场打死哥哥张二，但却因家庭生活小矛盾引起，行为具有突发性，主观恶性并非特别恶劣，民愤也不是很大，遂改判张三死刑缓期执行。

10、犯罪人已属70周岁以上的老人，尽管罪行极其严重，只要受害人家属及社会上反响不是十分强烈，仍可对犯罪人处以死刑缓期执行。例如，78周岁的老人黄某，先后以小恩小惠多次引诱13名未满14周岁的少女主要到敬老院与其发生性关系(其中处女膜破裂3人)。一审法院认为黄某罪行极其严重，依法以强奸罪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判决后黄某服判，检察机关也没有提出抗诉。省高院在核准死刑过程中认为，黄某的作案手段一般，没有造致人身伤亡等重大危害后果，况且黄某已是78周岁的住宿在敬老院的老人，人身危险性不属极大，受害人、受害人家属以及社会各界反响不是十分强烈。故此，省高院直接改判黄某死缓刑。

11、在家庭型共同犯罪中，家庭成员罪责不分主从，罪行不分上下，都达到“罪行极其严重”程度的时候，不宜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例如，林家兄弟两人分别带领妻子一起参与贩毒活动，老大林某、老二林某某两对夫妇分别共同贩毒海洛因共1200多克，公安人员当场抓获这两对夫妇，并缴获毒品海洛因共1200多克。一审法院认为林某、林某某两对夫妇贩卖毒品海洛因的数量巨大，无法定从轻情节，遂判处林某、林某某两对夫妇共四人死刑立即执行。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林某家庭成员四人贩卖毒品，每对夫妇共同贩卖海洛因600多克，罪责不分上下，但假若“满门抄斩”，判处四人死刑立即执行，则属量刑畸重，也有违人道性标准，遂根据案情实际，改判林某、林某某的妻子两人为死缓刑，维持并核准林某的妻子及林某某两人死刑立即执行。
12、犯罪人倘若属初生儿的母亲，即使罪行极其严重，也酌情排除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例如，农妇李某封建迷信思想严重，怀疑邻居张某是其命中“克星”，遂到镇上购买毒鼠强，偷偷投到了张某饭窝里，致使张某中毒身亡。一审法院判处李某死刑立即执行。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故意投毒杀死张某，罪行确实极其严重，但考虑到李某产下儿子才半年，属初生儿的母亲，综合考虑情、理、法等各种因素，遂改判李某为死缓刑。
13、对于少数民族、宗教人士、华侨、归侨和侨眷中的犯罪分子，尽量不要适用死刑。对于个别罪行极其严重，非判死刑不可的，可以事先向少数民族、宗教界或华侨界公布案情，听取他们对案件的处理意见，同时征求有关民族、宗教和华侨等组织部门的意见。如果上述群众和组织两方面都认为非杀不可，或者一方面坚决要求杀掉的，可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如果两方面都认为可以留点余地，或者一方坚决要求不杀的，或者两方面都表示由法院依法判处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华侨、归侨和侨眷中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要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同意后再执行。
14、对犯罪分子是处死刑立即执行还是处死刑缓期执行，必要的时候，也要考虑有利于国际影响。有的情况下，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可以取得好的国际影响，如对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劫持航空器的惩罚。而在有的情况下，适用死刑缓期执行可以取得好的国际影响，如对国际上称为政治犯罪的惩罚。正确适用法律并能取得好的国际影响，也是刑罚的目的性和公正性的本质要求。

15、犯罪人罪行极其严重，但犯罪人家属在案发后积极参与救助工作，或者主动赔偿受害人家属的经济损失，犯罪人家属的救助安抚工作得到犯罪人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受害人家属，受害人家属反映不强烈的，可判处犯罪人死刑缓期执行。例如，黄某强奸肖某后企图驾驶小汽车逃跑，肖某的哥哥闻讯赶到，站在路中喝令黄某停车，黄某却加大油门将肖某的哥哥撞死。一审法院判处黄某死刑立即执行。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黄某论罪应处死刑立即执行，但案发后至二审期间，在黄某的请求下，黄某家属先后从银行贷款为受害人家属补偿经济损失11万多元，受害人家属已将此II万多元全部投入到生产、生活中去。受害人家属表示，对黄某判处何种刑罚由法院依法决定。但如果二审法院判处并核准黄某死刑立即执行，黄某家属将要求法院为其追回II万多元的经济补偿款。考虑到案发后黄某的悔罪表现及黄某家属的救助、安抚工作，从既严厉打击、惩罚犯罪，又努力维护社会稳定、公平、和谐的角度出发，遂改判黄某死刑缓期执行。
上述列举不可能穷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死刑缓期执行应当斟酌考虑的各种因素、情况。不同的案件具有不同的因素和情况，那种属于“必须立即执行的”，那种“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主要取决于法官适用死刑的司法理念和对情、理、法的理解，取决于法官的责任感和综合揭示分析、判断案件的能力;所以，在“罪行极其严重”的基础上，是处死刑立即执行，还是处死刑缓期执行、没有绝对的界限和排他性的标准。然而，法官的裁决也不能恣意妄为，对这两者的任何取舍，都必须经受刑罚的目的与判决的社会效果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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